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西安

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核查，对公司

2021 年对外担保情况做如下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一、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说明 

2020 年，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美国控股子公司 BIOPLATE,INC.从浦

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贷款 300 万美元（其中续贷金额为 200 万美元，新增贷款金

额为 100 万美元），借款期限为 24 个月。根据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的要求，公

司需为前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及保证金人民币 2,310 万元作为担保措施。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 BIOPLATE,INC.银行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为 BIOPLATE,INC.银行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BIOPLATE,INC.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300 万美

元，担保期限为 2 年。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事项。 

二、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1 年度，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上市监管规定履行了决策审批程序，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